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的说明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中天科技股份

”
、
“
上市公司

”
或

“
公

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⒛21年 8月 ” 日审议通过了 《江苏中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所属子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同意终

止所属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天海缆

”)分拆至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
本次分拆上市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原因

考虑到自身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战略定位 ,统筹安排业务发展和资本运作规划 ,

公司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经慎重考虑,拟终止本次分拆中天海缆至科创板上市

事项,并撤回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二、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的具体过程

⒛21年 8月 27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江苏

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所属子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议

案》,决定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一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公司筹划

及推进中天海缆分拆上市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中天海缆分拆上市的相关工作。终止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事项是公司

经过审慎研究的结果,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会对公司及中天海缆的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侵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终止中天海缆分拆至科创板上市申

请的事项。

(二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出具了相关的核查意见 ,认为:上市公司本次分拆上市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相符;上市公

司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上市公司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程序符合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⒛
"]128号

)的要求,需针对本次分拆上市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在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进行白查。自查期间为:本次分拆上市预案披露之日 (2⒆ 1年 3

月 5日 )起,至公司披露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分拆所属子公司上

市的公告》前一日(2⒆ 1年 8月 ⒛ 日)止。本次自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天海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天科技实际控

制人、为本次分拆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及前述自然人的直

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成年子女。

公司就白查内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申请,待取

得交易数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后,公司将及时予以上报。

四、终止本次分拆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中天海缆分拆上市进程,对公司及中天海缆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亦不会阻碍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近年来,受益于海上风电等领域的

快速发展,中天海缆抓住了发展的有利时机,实现了自身业务的快速发展和品牌提

升,未来中天海缆将按照既定规划进一步推动业务发展。待条件成熟时,公司再筹

划分拆上市的工作。

五、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在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后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含

分拆上市)。

六、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⑴脚⒕ssc。∞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